
轉作當著時
2轉來相挺

農業部農糧署



2轉是什麼？在哪實施？

 政策目的：透過加碼獎勵政策誘因，輔導特定地區稻田轉作

 輔導雲林高鐵沿線特區一期稻作轉作旱作雜糧，減抽地下水，減緩地層
下陷，維護高鐵行車安全。

 引導主要雜糧生產區內夾雜的零星水稻田及周邊稻作田區，配合調整為
種植旱作雜糧，以利生產集中化。

 實施區域：

 一期作：雲林縣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及北港鎮等4鄉鎮境內高鐵左右
兩側1.5公里範圍內之農地。

 二期作：107至110年間之任一年度二期作有申報種稻紀錄之田區。

 上揭土地清冊，後續會置於農糧署官網/農糧業務/綠色環境給付專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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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民，參加2轉有啥好康？

 耕作土地在「雲林高鐵沿線特區」範圍內

契作獎勵

節水獎勵

轉作獎勵

一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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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高鐵沿線特區
耕作項目

獎勵標準(萬元/公頃)

轉作獎勵
(A)

節水獎勵
(B)

合計
(A+B)

契作獎勵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綠肥、景觀
作物或辦理翻耕

4.4~5.5 5.0 9.4~10.5 -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獎勵作物
(排除芋頭、蓮藕、茭白筍及菱角等需水量較多
作物)

3.5~7.0 5.0 8.5~12.0 0.5

非「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獎勵作物
(排除甘藍、花椰菜、結球白菜、大蒜等易產銷
失衡作物、芋頭、蓮藕、茭白筍、菱角等需水
量較多作物及觀賞喬木、果樹、花卉等作物)

0 5.0 5.0 0.5

 轉作獎勵：依「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獎勵標準。

 節水獎勵：114年暫行標準，後續視執行成效檢討調整。

 契作獎勵：契作對象需為農糧署核定在案之優質蔬菜、國產雜糧、特用作
物集團產區或營管中心之營運主體，且契作土地有納入該專區核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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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民，參加2轉有啥好康？

 不種稻轉作獎勵：每公頃1.5萬元

 契作獎勵：每公頃0.5萬元
 契作對象需為農糧署核定在案之優質蔬菜、國產雜糧、特用作物集團

產區或營管中心之營運主體，且契作土地有納入該專區核定範圍。

措施項目
(107至110年二期申報種稻有案土地種植本表作物，可領不種稻轉作獎勵)

給付金額(萬元/公頃/次)

一般農友 大專業農

轉
(契)
作

契作戰略
作物（具
進口替代
或外銷潛
力性質）

非基改大(黑)豆、硬質玉米 7.0 8.0

小麥、蕎麥、胡麻、薏苡、仙草、綠豆、高粱 5.5 6.5

短期經濟林(6年) 5.5 6.5

油茶
第1-6期5.5
第7-8期2.75

第1-6期6.5
第7-8期3.75

毛豆、矮性菜豆 5.0 6.0

牧草及青割玉米 4.5 5.5

原料甘蔗、採種蔬菜(西瓜、青花菜、花椰菜) 4.0 5.0

地方特色
作物

中央明定40項全國一體適用作物；地方得另加最
多5項
(發生產銷失衡，該品項次年起不給不種稻轉作獎勵)

3.5 4.5

契作獎勵

不種稻轉作獎勵

轉作獎勵

二期作



 申報期間：

 全國統一申報轉作休耕期間：114年1月2日至2月8日。

 補申報下半年耕作措施：依當地縣市政府公告之補申報期。

 受理單位：

 全國統一申報期間，可至全國任一鄉鎮公所(或農會)；

 補申報下半年耕作措施，只能至原申報地鄉鎮公所(或農會)。

 攜帶文件：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權狀或最近3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

 非土地所有權人：委託經營契約書、租賃契約書、耕作協議
書、土地使用同意書、代耕證明。

 其他：契作合約、土地共有分管協議書、分耕位置圖。

我有興趣參加2轉，要怎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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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申辦休
耕轉作辦理



 一期作轉旱作節水獎勵：
 「小大政策」租賃農地於租約期間提前解約，不得申領節水獎勵。

 申報耕作措施之起始日應於5月1日以前，結束日需於5月31日以後。

 節水獎勵金併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轉(契)作、休耕獎勵金，於勘(抽)查合格
後，才造冊發放。

 為落實善盡田間管理與適時適地適種，將加強現地勘(抽)查作業。

 二期作不種稻轉作獎勵：
 僅限申報當年度之下半年耕作措施(即耕作期間之起始日需為6月1日以後)，且種

植作物為「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之轉(契)作作物品項。

 不種稻轉作獎勵金，併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轉(契)作獎勵金，於勘(抽)查合
格後，才造冊發放。

 契作獎勵：
 契作土地需於申報期間內申報(轉)契作有案，並經勘(抽)查合格，且所契作營運

主體之經營規模達集團產區規定獎勵標準後，才由營運主體造冊核撥予農民。

參加2轉，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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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營運主體，參加2轉有啥好康？

 契作獎勵金加碼：納入集團產區輔導計畫之契作土地，如為2轉
實施範圍，依面積加碼核予獎勵金每公頃0.5萬元。

 加強集團產區與契作農友的連結：

 參加2轉的農民，如契作對象為農糧署輔導建置優質蔬菜、國
產雜糧、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作業規範及「農地集團栽培經營
管理中心計畫」核定有案之營運主體，且契作土地有納入前
揭輔導範圍者，另給予農民契作獎勵金每公頃0.5萬元。

 農民契作獎勵金，由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填造契作清冊送分署
審核後，由營運主體撥付契作農民。

 行銷推廣活動、農機、設施(備)補助需求：參據經營規模酌予提
高補助比例。

 金融協助：貸款額度500萬元內，補貼1年利息。 8



~謝謝聆聽~

如有疑問，可洽詢
農糧署各區分署或
公所、農會喔!

諮詢電話

農糧署北區分署 03-3322150

農糧署中區分署 04-8321911

農糧署南區分署 06-2372161

農糧署東區分署 03-8523191


